
横林镇 zO⒛■2025年各村 (社区)市场化环卫保洁服

务项目总合同

∫ Ⅰ罢食甚菩Ⅰ手早雾熙  嬲睡
合同时间:冫沏年 f冫 月 冫D日

甲乙双方依据 《屮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协

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 卜列服务:余巷村、顺庄村、江村村、红联村、狄坂

村、牛塘社区 (含绿化、河道、村庄、道路、公厕、垃圾收运等保洁服务,系指

根据合同规定乙方须承担与服务有关的所有辅助服务 )。

第二条 合同价格及期限

签约合同总价 (人民币,下 同): 贰佰玖拾贰万捌仟贰佰贰拾陆元整 (小

写 ⒛28226元 )c

合同期限。服务期限力工 F丨f,合 同 勹f 仂
rˉ     ~)ooz^o

本次合同期限为:⒛23年 1月 1日 全⒛23年 12月 31凵

本合同总价包括招标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相应服务的提供、人员 (包括工

资和补贴 )、 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费、利润、税金、政

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服

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与本次采购活动有关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

(1)招标文件 (编号:  )     (2)乙 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

(3)中标通知书;          (4)甲 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合同款结算及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3.结算方式:固定总价。

4.付款方式:甲方根据季度考核结果,于次季度首月⒛ 日前根据季度考核

情况向乙方支付当年度不超过合同价款 25%的作业服务款。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如 乙方不能按约定进行服务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 时有权要求乙方按

照合同总价硎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发出之冂生效 ^

2.甲 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货款的,每逾期 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

欠款总额的 5‰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甄 。

3.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
“
服务承诺

”
提供伴随服务的,甲方有权提前解

除本合同,同时乙方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5%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4.乙方在承担上述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甲 方解除合同的除外 )。 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

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5.乙方投标属虚假承诺,或足由∫乙方的过锚造成合凵尢法继续履彳l的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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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赔偿叩方所有损失。

6.其他未尽事宜,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

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解决。

第六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 乙双

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七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八条 不可抗力

甲、乙方中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
{     

对方,并在 30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证明。未履行完合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

如何履行等问题,可由双方初步协商,并向主管部门报告。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

造成的损失,免予承担责任。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争议 :

(1)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2)向 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 2种方式解决争议。

2.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除有争议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履行。

第十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履行合同,不 向甲方进

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公章后,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见

证方仅对甲乙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该合

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

2.本合同一式伍份,甲 乙双方各执贰份,见证方执壹份存档。

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  方 :

单位名称 (

单位地址 :

乙  方

单位名

吁L

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

电话 :电话 :

传真 : 开户银行 : 帐号 :

见证方 :

乜 !

襁
ν

一/⒎冖 (、冖

'‘

经办人 : 电 话 :



横林镇⒛23¨2025年各村 (社区)市场化环卫保洁服

务项目总合

Ⅰ罢食甚菩Ⅰ手早雾L龚!

合同时间:2⒓,年 f冫 月△。日

甲乙双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

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下列服务:新东方村、林南村、青司塘村、南方村、

镇西村、横林社区 (含绿化、河道、村庄、道路、公厕、垃圾收运等保洁服务 ,

系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须承担与服务有关的所有辅助服务)。

第二条 合同价格及期限

签约合同总价 (人民币,下同): 贰佰玖拾柒万伍仟贰佰贰拾陆元整 (小

写 2975226元 )。

合同期限:服务期限为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本次合同期限为:⒛23年 1月 1日 至⒛⒛年12月 31日

本合同总价包括招标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相应服务的提供、人员 (包括工

资和补贴 )、 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费、利润、税金、政

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服

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与本次采购活动有关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

(1)招标文件 (编号:  )
(3)中标通知书 ;

(2)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

(4)甲 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合同款结算及支付

l。 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3.结算方式:固定总价。

4,付款方式:甲方根据季度考核结果,于次季度首月 ⒛ 日前根据季度考核

情况向乙方支付当年度不超过合同价款 25%的作业服务款。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如 乙方不能按约定进行服务的,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按

照合同总价 甄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发出之日生效。

2,甲 方木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货款的,每逾期 1大叩方向乙方偿付

欠款总额的 5‰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bO/0。

3.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
“
服务承诺

”
提供伴随服务的,甲 方有权提前解

除本合同,同时乙方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5%向 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4.乙方在承担上述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 ,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甲 方解除合同的除外 )。 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

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5,7J厅投标属席假承诺。或是由十 Z!方的讨错诰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n勺 ,应

向叩方攴付 个少十合卜
L刂 总价 3(ll’

/违 约命,廾该违约金 个足以弥衤}叩 方损失,则应

当赔偿丨丨!方∫VT百损 大。

6,其他未尽事宜,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

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解决。

第六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本合同一经签订,甲 乙双方不得擅 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 乙双

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七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八条 不可抗力

甲、乙方中任何一方 ,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

对方,并在 30个工作 日内提供相应证明。未履行完合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

如何履行等问题,可由双方初步协商,并向主管部门报告。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

造成的损失,免予承担责任δ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争议 :

(1)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2)向 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 2种方式解决争议。

2.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除有争议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履行。

第十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

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l。 本合同自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公章后,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见

证方仅对甲乙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该合

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

2.本合同一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见证方执壹份存档。

3.本合同应按盟出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  方 :

单位名称 (章 )

单位地址 :

法定代表人 :

电话 :

传真 :

萨

开户银行 : 帐号 :

慨 ρ 叫 )∞

见证方 :

代理机构 (章 ):

经办人 : 电 话 :



横林镇⒛⒛冖⒛Ⅱ 年各村 (社区)市场化环卫保洁服

务项目总合同

嬲跚晷采购人 (以下称甲
^

中标供应商 (以下玎

合同时间:冫m年 t、月 p日

甲乙双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

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下列服务:崔桥村、崔北村、庆丰村、双蓉村、卫星

村 (含绿化、河道、村庄、道路、公厕、垃圾收运等保洁服务,系指根据合同规

定乙方须承担与服务有关的所有辅助服务)。

笫二条 合同价格及期限

签约合同总价 (人民币,下同): 肆佰壹拾肆万零肆佰伍拾贰元整 (小

写狃40452元 )。

合同期限:服务期限为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本次合同期限为:zO23年 1月 1日 至zO23年 12月 31日

本合同总价包括招标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相应服务的提供、人员 (包括工

资和补贴 )、 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费、利润、税金、政

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服

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与本次采购活动有关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

(1)招标文件 (编号:  )
(3)中标通知书 ;

(2)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

(4)甲 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合同款结算及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3.结算方式:固定总价。

4.付款方式:甲方根据季度考核结果,于次季度首月⒛ 日前根据季度考核

情况向乙方支付当年度不超过合同价款 25%的作业服务款。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如 乙方不能按约定进行服务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按

照合同总价 b9/o的 标准支付违约金,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发出之日生效。

2.甲 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货款的,每逾期 1天 甲方向乙方偿付

欠款总额的 5‰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甄 。

3.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
“
服务承诺

”
提供伴随服务的,甲方有权提前解

除本合同,同时乙方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5%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4.乙方在承担上述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甲 方解除合同的除外 )。 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

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5,乙方投标属虚假承诺,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应

向甲方支付不少于合同总价 30%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则应

当赔偿甲方所有损失。

6.其他未尽事宜,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

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解决。

第六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本合同一经签订,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 乙双

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七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八条 不可抗力

甲、乙方中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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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履行等问题,可由双方初步协商,并向主管部门报告。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

造成的损失,免予承担责任。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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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争议 :

(1)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2)向 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 2种方式解决争议。

2.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除有争议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履行。

第十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履行合同,不 向甲方进

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公章后,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见

证方仅对甲乙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该合

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

2.本合同一式伍份,甲 乙双方各执贰份,见证方执壹份存档。

⒊本合同

嬲 黔
昆恭

那

国的现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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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

单位名称 (E

单位地址 :

法定代表人 :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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